
旅行製圖-簡圖製作教學 

Step 1.旅行紀錄表 

從出發點開始記錄： 

a.當時的時間。 

b.用指北針測量前進的方位

是 幾度。 

c.將沿途看見的景物用圖例

記錄起來。 

 *表格中線條右為前進方

向、 

  上為左側、下為右側。 
d.沿途記錄直到下次轉彎前
的 
  步數，作為這段路的距
離。 
  每次至轉彎點時，移到表

格中下一地段進行記錄，如此反覆記錄至旅途結束。 
Step 2.打草稿、定比例尺 
  利用紀錄表的方位和距離打草稿，以作為在繪圖紙上定比例尺、定北及定圖根點的參考依據。 
1. 換算距離為公分或公尺。Ex.500P X 便步長 50cm/步 = 25000cm。 

2. 取一個方便換算的比例尺，粗畫只有點和線的縮小版路線圖草稿。 

Ex.定比例尺 1:5000，地段 1為 25000為 5公分、地段 2為 9公分、地段 3為 10公分。 

3. 參考繪圖紙的長寬(A4紙為 29.7*21cm)，衡量草稿的較長邊來推算應放大多少比例，以避免路

線圖超出圖紙。合宜的比例尺應使路線圖不小到不易辨識、不易使用圖例，也不大到過於擁

擠。 

Ex.草稿的路線圖總長寬約 10*6cm，參考較長邊 10cm*2.5倍=25cm，判斷放大 2.5倍合宜。 

4. 用草稿應放大的比例推算出比例尺。 

Ex.算法一：草稿應放大 2.5倍，代表地段 1需用 5cm*2.5=12.5cm 

來表示 25000cm，25000/12.5=2000，故比例尺為 1:2000。 

Ex.算法二：草稿比例尺(1:5000)/(2.5倍)=1:2000。 

Step 3.定北、取圖根點、繪製草圖 

  參考草稿的路線圖形狀，決定： 

1. 定北：決定繪圖紙上的北方為何方，並決定繪圖紙應直向或 

橫向擺置。一般習慣地圖的上方即為北方。 

2. 取圖根點：即開始繪圖的起點。 

3. 繪製草圖：依據紀錄表的方位及經比例尺換算過的距離，繪製 

出旅行路線圖的草圖(點和線)，方位依需求可留可不留。 

Step 4.完成簡圖：標示圖例(含說明)、比例尺 

a. 將資料(紀錄表…)上沿途左、右的地形地物用圖利標  

  示出來，並挑個角落註記每個圖例代表的意思。 

b. 將比例尺標示上去。 

c. 將圖面略加清理，檢查簡圖四要素：定北、比例尺、 

  路線圖、圖例(含說明)是否皆清楚、正確無誤。 

d. 完成後，可註明地圖名稱、製圖者及完成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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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圖例： 

   好的圖例是讓人一看符號

便知道代表的意義。 

  製圖的過程中可以試著熟悉

通用、常用的圖例，也可以用

自己覺得合宜的符號去表示旅

途中值得記錄的地形、景物。 
 

            常用圖例→ 

 

旅 行 紀 錄 表 

地段 時間 方位 景物紀錄 距離 

1   
 

 
 

2   
 

 
 

←↑製圖練習 

製圖小技巧： 

(1)習慣使用鉛筆橡皮擦方可不斷修改。 

(2)用尺規作圖，因路線筆直才易判讀。 

(3)繪圖紙在定北之後，便可用量角器直接代替指北針。 

(4)若指北針為製圖用指北針，將繪圖紙的北方對準真實的北方，用指北針製圖會更

有效率：轉動轉盤至箭頭對準目標度數後，利用側邊的量尺進行製圖。 


